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80號

原      告  蕭啟辛  

被      告  林鈺庭即合盛起重工程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劉烱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緣原告係自民國111年6月24日起至合盛起重工程

行（下稱系爭工程行）擔任司機，約定每月薪資為新臺幣

（下同）4萬2,000元及計件獎金。詎原告於112年6月10日向

被告反應未為其投保勞健保、就業保險、職災保險及提繳勞

工退休金等問題，被告竟於112年12月14日即以LINE方式告

知原告應將車輛停好並將鑰匙交回，顯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係於112年12月14日終止。被告雖辯稱兩造間為承攬關係云

云，惟兩造係以口頭約定保障底薪4萬2,000元，採抽成六四

拆帳制度，原告可以使用被告貨車去外面接單，且被告每月

均有補貼原告勞健保費用，兩造間亦無簽訂任何承攬契約，

堪認兩造間並非承攬關係甚明，故被告此部份抗辯並不可

採。又被告尚積欠原告資遣費5萬7,250元【即月提繳工資

45,800元×（1＋1/4）＝57,250元】、薪資差額4萬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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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特休未休工資1萬5,260元（即月提繳工資45,800元÷30

日×10日＝15,260元）、預告工資2萬8,000元（即底薪

42,000元÷30日×20日＝28,000元），金額共計14萬2,510

元，且未提繳勞工退休金4萬9,464元（即月提繳工資45,800

元×6％×自111年6月至112年12月共18月＝49,464元）至原告

在勞工保險局個人專戶，爰依相關勞動法令之規定提起本件

訴訟等語。求為判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萬2,510元。㈡

被告應提繳勞工退休金4萬9,464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個人

專戶。

二、被告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前所提出之答辯狀則

以：兩造原係約定系爭工程行老闆送不完之貨物委託原告送

貨，送貨報酬全歸於原告，惟原告表示其並無貨車，因此需

向系爭工程行租借貨車使用，並支付該件報酬之40％予系爭

工程行。而系爭工程行就送貨部分，僅要求原告於指定時間

內送往客戶之指定地點，對於是否係親自送貨及送貨之順序

路線，均由原告自行決定，且倘有貨物需運送會提前通知原

告，是否運送亦係由原告自行決定。又因系爭工程行老闆亦

會使用該貨車，為避免爭議，故約定原告每次用車加油相關

費用與系爭工程行各負擔50％。再者，系爭工程行與原告合

作期間，原告除承攬系爭工程行之工作外，亦有承攬其他業

主之工作，而因原告並無貨車，原告向系爭工程行租借貨車

以利承攬其他業主之工作收取報酬。綜合上情，原告與系爭

工程行應屬承攬契約之承包人，實為系爭工程行委外之送貨

員，兩造間之契約關係應為承攬契約，原告自不得依相關勞

動法令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等語置辯。併為答辯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有無僱傭之勞動契約關係存在？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

文。即僱傭契約依民法第482條之規定，係以約定受僱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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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僱用人服勞務，僱用人給與報酬為

其成立要件。就此項成立要件言之，僱傭契約在受僱人一

方，僅止於約定為僱用人供給一定之勞務，即除供給一定勞

務之外，並無其他目的，在僱用人一方，亦僅約定對於受僱

人一定勞務之供給而與以報酬，縱使受僱人供給之勞務不生

預期之結果，仍應負給與報酬之義務，此為其所有之特徵

（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619號判例要旨參照）。至稱承攬

者，則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

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亦有明文。

即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於一定期

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僱

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而承攬契約之當

事人則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

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可

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二者性質並不

相同（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73號判決意旨可參）。次

按勞基法第2條第1款規定，「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

獲致工資者」。勞動契約法第1條規定：「稱勞動契約者，

謂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

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又勞動契約之從屬性，具有

下列內涵：1.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

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

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

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經濟上從屬性：即

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

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

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3.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

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

工合作狀態（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347號、88年台上1864

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

款所稱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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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

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

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如勞

務債務人就其實質上從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以自由決

定，其報酬給付方式並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係自行負

擔業務之風險，則其與所屬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不

高，尚難認屬上開規定所稱勞動契約（大法官釋字第740號

解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01號民事判決亦可參

照）。

　⒉本件兩造對於渠等間成立之契約性質迭有爭執，惟均未能提

出兩造間簽立之任何契約文書為佐，是本院應按其契約類型

特徵依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經查，原告為被告處理送

貨事宜，僅需於指定時間送達至客戶指定地點，原告得自行

安排運送貨物之路線、次序及完成方式，且被告並未限制或

禁止原告在外承攬其他送貨業務，足見對原告亦無懲戒權可

言，自難認兩造間具有人格從屬性。又原告就其係按運費與

被告以原告六成、被告四成拆帳支領所得等事實，並不爭

執，則原告所得實際上既係由客戶繳交之運費而來，且未見

有一定業績之要求，足見其所得乃屬工作成果之對價，應自

行負擔業務風險，其雖主張兩造另有約定保障底薪4萬2,000

元之事實，惟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且觀諸原告所提

出車趟紀錄表上所載支領所得之計算情形，其中111年6月、

112年1月(見本院卷第87頁、第101頁)就運費拆帳後，原告

所得未達4萬2,000元，然雙方並未以4萬2,000元計算所得，

亦未見原告有何異議，是尚難認兩造間就原告所得有保障底

薪4萬2,000元之約定。再原告雖係使用被告之車輛送貨，然

原告每月尚需負擔所支出油錢50%，顯然其亦需負擔營業成

本。是以，足見兩造之間欠缺勞務對價性且不具有經濟上之

從屬性。再查，原告得獨立對外完成送貨業務，並無需與被

告之員工分工協力始能完成之情，足認兩造間亦不具組織上

從屬性。至被告每月雖有補貼原告勞、健保費1,500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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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與被告間於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既

均不具從屬性，是兩造間契約關係非屬僱傭之勞動契約，被

告自無違反投保義務可言，然報酬給付項目本諸契約自由原

則，當事人間本可自行約定，是尚無從以此據為有利於原告

之認定。從而，依兩造間勞務提供及報酬給付情形觀之，兩

造間非成立僱傭契約，應認係成立承攬契約，甚為明確，是

原告主張兩造間為僱傭關係云云，顯非可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足之工資、資遣費、預告工資、特休

未休折算工資等共計14萬2,510元，並提繳勞工退休金4萬9,

464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個人專戶，是否有據？

　　經查，本件兩造間之契約關係非屬僱傭之勞動契約，而應係

承攬契約，且並無保障底薪4萬2,000元之約定，業經本院認

定如前，是本件自無勞基法及相關勞工法令之適用。從而，

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未給足之工資4萬2,000元、資遣費5萬

7,250元、預告工資2萬8,000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萬5,26

0元共計14萬2,510元，並提繳勞工退休金4萬9,464元，均屬

無據。　

四、綜上所述，兩造間契約關係非屬僱傭之勞動契約，是原告依

相關勞動法令，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4萬2,510元，暨被告

應提繳勞工退休金4萬9,464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個人專

戶，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

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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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80號
原      告  蕭啟辛  
被      告  林鈺庭即合盛起重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劉烱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緣原告係自民國111年6月24日起至合盛起重工程行（下稱系爭工程行）擔任司機，約定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2,000元及計件獎金。詎原告於112年6月10日向被告反應未為其投保勞健保、就業保險、職災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問題，被告竟於112年12月14日即以LINE方式告知原告應將車輛停好並將鑰匙交回，顯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於112年12月14日終止。被告雖辯稱兩造間為承攬關係云云，惟兩造係以口頭約定保障底薪4萬2,000元，採抽成六四拆帳制度，原告可以使用被告貨車去外面接單，且被告每月均有補貼原告勞健保費用，兩造間亦無簽訂任何承攬契約，堪認兩造間並非承攬關係甚明，故被告此部份抗辯並不可採。又被告尚積欠原告資遣費5萬7,250元【即月提繳工資45,800元×（1＋1/4）＝57,250元】、薪資差額4萬2,000元、特休未休工資1萬5,260元（即月提繳工資45,800元÷30日×10日＝15,260元）、預告工資2萬8,000元（即底薪42,000元÷30日×20日＝28,000元），金額共計14萬2,510元，且未提繳勞工退休金4萬9,464元（即月提繳工資45,800元×6％×自111年6月至112年12月共18月＝49,464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個人專戶，爰依相關勞動法令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求為判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萬2,510元。㈡被告應提繳勞工退休金4萬9,464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個人專戶。
二、被告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前所提出之答辯狀則以：兩造原係約定系爭工程行老闆送不完之貨物委託原告送貨，送貨報酬全歸於原告，惟原告表示其並無貨車，因此需向系爭工程行租借貨車使用，並支付該件報酬之40％予系爭工程行。而系爭工程行就送貨部分，僅要求原告於指定時間內送往客戶之指定地點，對於是否係親自送貨及送貨之順序路線，均由原告自行決定，且倘有貨物需運送會提前通知原告，是否運送亦係由原告自行決定。又因系爭工程行老闆亦會使用該貨車，為避免爭議，故約定原告每次用車加油相關費用與系爭工程行各負擔50％。再者，系爭工程行與原告合作期間，原告除承攬系爭工程行之工作外，亦有承攬其他業主之工作，而因原告並無貨車，原告向系爭工程行租借貨車以利承攬其他業主之工作收取報酬。綜合上情，原告與系爭工程行應屬承攬契約之承包人，實為系爭工程行委外之送貨員，兩造間之契約關係應為承攬契約，原告自不得依相關勞動法令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等語置辯。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有無僱傭之勞動契約關係存在？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即僱傭契約依民法第482條之規定，係以約定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僱用人服勞務，僱用人給與報酬為其成立要件。就此項成立要件言之，僱傭契約在受僱人一方，僅止於約定為僱用人供給一定之勞務，即除供給一定勞務之外，並無其他目的，在僱用人一方，亦僅約定對於受僱人一定勞務之供給而與以報酬，縱使受僱人供給之勞務不生預期之結果，仍應負給與報酬之義務，此為其所有之特徵（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619號判例要旨參照）。至稱承攬者，則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亦有明文。即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僱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而承攬契約之當事人則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二者性質並不相同（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73號判決意旨可參）。次按勞基法第2條第1款規定，「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勞動契約法第1條規定：「稱勞動契約者，謂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又勞動契約之從屬性，具有下列內涵：1.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3.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347號、88年台上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如勞務債務人就其實質上從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以自由決定，其報酬給付方式並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係自行負擔業務之風險，則其與所屬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不高，尚難認屬上開規定所稱勞動契約（大法官釋字第740號解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01號民事判決亦可參照）。
　⒉本件兩造對於渠等間成立之契約性質迭有爭執，惟均未能提出兩造間簽立之任何契約文書為佐，是本院應按其契約類型特徵依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經查，原告為被告處理送貨事宜，僅需於指定時間送達至客戶指定地點，原告得自行安排運送貨物之路線、次序及完成方式，且被告並未限制或禁止原告在外承攬其他送貨業務，足見對原告亦無懲戒權可言，自難認兩造間具有人格從屬性。又原告就其係按運費與被告以原告六成、被告四成拆帳支領所得等事實，並不爭執，則原告所得實際上既係由客戶繳交之運費而來，且未見有一定業績之要求，足見其所得乃屬工作成果之對價，應自行負擔業務風險，其雖主張兩造另有約定保障底薪4萬2,000元之事實，惟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且觀諸原告所提出車趟紀錄表上所載支領所得之計算情形，其中111年6月、112年1月(見本院卷第87頁、第101頁)就運費拆帳後，原告所得未達4萬2,000元，然雙方並未以4萬2,000元計算所得，亦未見原告有何異議，是尚難認兩造間就原告所得有保障底薪4萬2,000元之約定。再原告雖係使用被告之車輛送貨，然原告每月尚需負擔所支出油錢50%，顯然其亦需負擔營業成本。是以，足見兩造之間欠缺勞務對價性且不具有經濟上之從屬性。再查，原告得獨立對外完成送貨業務，並無需與被告之員工分工協力始能完成之情，足認兩造間亦不具組織上從屬性。至被告每月雖有補貼原告勞、健保費1,500元，然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與被告間於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既均不具從屬性，是兩造間契約關係非屬僱傭之勞動契約，被告自無違反投保義務可言，然報酬給付項目本諸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間本可自行約定，是尚無從以此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從而，依兩造間勞務提供及報酬給付情形觀之，兩造間非成立僱傭契約，應認係成立承攬契約，甚為明確，是原告主張兩造間為僱傭關係云云，顯非可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足之工資、資遣費、預告工資、特休未休折算工資等共計14萬2,510元，並提繳勞工退休金4萬9,464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個人專戶，是否有據？
　　經查，本件兩造間之契約關係非屬僱傭之勞動契約，而應係承攬契約，且並無保障底薪4萬2,000元之約定，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本件自無勞基法及相關勞工法令之適用。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未給足之工資4萬2,000元、資遣費5萬7,250元、預告工資2萬8,000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萬5,260元共計14萬2,510元，並提繳勞工退休金4萬9,464元，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兩造間契約關係非屬僱傭之勞動契約，是原告依相關勞動法令，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4萬2,510元，暨被告應提繳勞工退休金4萬9,464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個人專戶，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80號
原      告  蕭啟辛  
被      告  林鈺庭即合盛起重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劉烱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緣原告係自民國111年6月24日起至合盛起重工程
    行（下稱系爭工程行）擔任司機，約定每月薪資為新臺幣（
    下同）4萬2,000元及計件獎金。詎原告於112年6月10日向被
    告反應未為其投保勞健保、就業保險、職災保險及提繳勞工
    退休金等問題，被告竟於112年12月14日即以LINE方式告知
    原告應將車輛停好並將鑰匙交回，顯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
    於112年12月14日終止。被告雖辯稱兩造間為承攬關係云云
    ，惟兩造係以口頭約定保障底薪4萬2,000元，採抽成六四拆
    帳制度，原告可以使用被告貨車去外面接單，且被告每月均
    有補貼原告勞健保費用，兩造間亦無簽訂任何承攬契約，堪
    認兩造間並非承攬關係甚明，故被告此部份抗辯並不可採。
    又被告尚積欠原告資遣費5萬7,250元【即月提繳工資45,800
    元×（1＋1/4）＝57,250元】、薪資差額4萬2,000元、特休未
    休工資1萬5,260元（即月提繳工資45,800元÷30日×10日＝15,
    260元）、預告工資2萬8,000元（即底薪42,000元÷30日×20
    日＝28,000元），金額共計14萬2,510元，且未提繳勞工退休
    金4萬9,464元（即月提繳工資45,800元×6％×自111年6月至11
    2年12月共18月＝49,464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個人專戶，
    爰依相關勞動法令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求為判決：㈠
    被告應給付原告14萬2,510元。㈡被告應提繳勞工退休金4萬9
    ,464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個人專戶。
二、被告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前所提出之答辯狀則
    以：兩造原係約定系爭工程行老闆送不完之貨物委託原告送
    貨，送貨報酬全歸於原告，惟原告表示其並無貨車，因此需
    向系爭工程行租借貨車使用，並支付該件報酬之40％予系爭
    工程行。而系爭工程行就送貨部分，僅要求原告於指定時間
    內送往客戶之指定地點，對於是否係親自送貨及送貨之順序
    路線，均由原告自行決定，且倘有貨物需運送會提前通知原
    告，是否運送亦係由原告自行決定。又因系爭工程行老闆亦
    會使用該貨車，為避免爭議，故約定原告每次用車加油相關
    費用與系爭工程行各負擔50％。再者，系爭工程行與原告合
    作期間，原告除承攬系爭工程行之工作外，亦有承攬其他業
    主之工作，而因原告並無貨車，原告向系爭工程行租借貨車
    以利承攬其他業主之工作收取報酬。綜合上情，原告與系爭
    工程行應屬承攬契約之承包人，實為系爭工程行委外之送貨
    員，兩造間之契約關係應為承攬契約，原告自不得依相關勞
    動法令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等語置辯。併為答辯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有無僱傭之勞動契約關係存在？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
    。即僱傭契約依民法第482條之規定，係以約定受僱人於一
    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僱用人服勞務，僱用人給與報酬為其
    成立要件。就此項成立要件言之，僱傭契約在受僱人一方，
    僅止於約定為僱用人供給一定之勞務，即除供給一定勞務之
    外，並無其他目的，在僱用人一方，亦僅約定對於受僱人一
    定勞務之供給而與以報酬，縱使受僱人供給之勞務不生預期
    之結果，仍應負給與報酬之義務，此為其所有之特徵（最高
    法院45年台上字第1619號判例要旨參照）。至稱承攬者，則
    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
    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亦有明文。即僱傭
    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
    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僱人提供
    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而承攬契約之當事人則
    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
    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可同時與
    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二者性質並不相同（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73號判決意旨可參）。次按勞基
    法第2條第1款規定，「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
    資者」。勞動契約法第1條規定：「稱勞動契約者，謂當事
    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
    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又勞動契約之從屬性，具有下列內
    涵：1.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
    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
    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
    ，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
    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
    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
    從事工作加以影響。3.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
    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
    狀態（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347號、88年台上1864號判決
    意旨參照）。再者，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
    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
    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
    判斷之，即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
    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如勞務債務
    人就其實質上從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以自由決定，其報
    酬給付方式並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係自行負擔業務之
    風險，則其與所屬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不高，尚難認
    屬上開規定所稱勞動契約（大法官釋字第740號解釋、最高
    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01號民事判決亦可參照）。
　⒉本件兩造對於渠等間成立之契約性質迭有爭執，惟均未能提
    出兩造間簽立之任何契約文書為佐，是本院應按其契約類型
    特徵依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經查，原告為被告處理送
    貨事宜，僅需於指定時間送達至客戶指定地點，原告得自行
    安排運送貨物之路線、次序及完成方式，且被告並未限制或
    禁止原告在外承攬其他送貨業務，足見對原告亦無懲戒權可
    言，自難認兩造間具有人格從屬性。又原告就其係按運費與
    被告以原告六成、被告四成拆帳支領所得等事實，並不爭執
    ，則原告所得實際上既係由客戶繳交之運費而來，且未見有
    一定業績之要求，足見其所得乃屬工作成果之對價，應自行
    負擔業務風險，其雖主張兩造另有約定保障底薪4萬2,000元
    之事實，惟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且觀諸原告所提出
    車趟紀錄表上所載支領所得之計算情形，其中111年6月、11
    2年1月(見本院卷第87頁、第101頁)就運費拆帳後，原告所
    得未達4萬2,000元，然雙方並未以4萬2,000元計算所得，亦
    未見原告有何異議，是尚難認兩造間就原告所得有保障底薪
    4萬2,000元之約定。再原告雖係使用被告之車輛送貨，然原
    告每月尚需負擔所支出油錢50%，顯然其亦需負擔營業成本
    。是以，足見兩造之間欠缺勞務對價性且不具有經濟上之從
    屬性。再查，原告得獨立對外完成送貨業務，並無需與被告
    之員工分工協力始能完成之情，足認兩造間亦不具組織上從
    屬性。至被告每月雖有補貼原告勞、健保費1,500元，然揆
    諸前揭說明，原告與被告間於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既均
    不具從屬性，是兩造間契約關係非屬僱傭之勞動契約，被告
    自無違反投保義務可言，然報酬給付項目本諸契約自由原則
    ，當事人間本可自行約定，是尚無從以此據為有利於原告之
    認定。從而，依兩造間勞務提供及報酬給付情形觀之，兩造
    間非成立僱傭契約，應認係成立承攬契約，甚為明確，是原
    告主張兩造間為僱傭關係云云，顯非可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足之工資、資遣費、預告工資、特休
    未休折算工資等共計14萬2,510元，並提繳勞工退休金4萬9,
    464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個人專戶，是否有據？
　　經查，本件兩造間之契約關係非屬僱傭之勞動契約，而應係
    承攬契約，且並無保障底薪4萬2,000元之約定，業經本院認
    定如前，是本件自無勞基法及相關勞工法令之適用。從而，
    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未給足之工資4萬2,000元、資遣費5萬7
    ,250元、預告工資2萬8,000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萬5,260
    元共計14萬2,510元，並提繳勞工退休金4萬9,464元，均屬
    無據。　
四、綜上所述，兩造間契約關係非屬僱傭之勞動契約，是原告依相關勞動法令，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4萬2,510元，暨被告應提繳勞工退休金4萬9,464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個人專戶，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
    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80號
原      告  蕭啟辛  
被      告  林鈺庭即合盛起重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劉烱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緣原告係自民國111年6月24日起至合盛起重工程行（下稱系爭工程行）擔任司機，約定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2,000元及計件獎金。詎原告於112年6月10日向被告反應未為其投保勞健保、就業保險、職災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問題，被告竟於112年12月14日即以LINE方式告知原告應將車輛停好並將鑰匙交回，顯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於112年12月14日終止。被告雖辯稱兩造間為承攬關係云云，惟兩造係以口頭約定保障底薪4萬2,000元，採抽成六四拆帳制度，原告可以使用被告貨車去外面接單，且被告每月均有補貼原告勞健保費用，兩造間亦無簽訂任何承攬契約，堪認兩造間並非承攬關係甚明，故被告此部份抗辯並不可採。又被告尚積欠原告資遣費5萬7,250元【即月提繳工資45,800元×（1＋1/4）＝57,250元】、薪資差額4萬2,000元、特休未休工資1萬5,260元（即月提繳工資45,800元÷30日×10日＝15,260元）、預告工資2萬8,000元（即底薪42,000元÷30日×20日＝28,000元），金額共計14萬2,510元，且未提繳勞工退休金4萬9,464元（即月提繳工資45,800元×6％×自111年6月至112年12月共18月＝49,464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個人專戶，爰依相關勞動法令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求為判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萬2,510元。㈡被告應提繳勞工退休金4萬9,464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個人專戶。
二、被告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前所提出之答辯狀則以：兩造原係約定系爭工程行老闆送不完之貨物委託原告送貨，送貨報酬全歸於原告，惟原告表示其並無貨車，因此需向系爭工程行租借貨車使用，並支付該件報酬之40％予系爭工程行。而系爭工程行就送貨部分，僅要求原告於指定時間內送往客戶之指定地點，對於是否係親自送貨及送貨之順序路線，均由原告自行決定，且倘有貨物需運送會提前通知原告，是否運送亦係由原告自行決定。又因系爭工程行老闆亦會使用該貨車，為避免爭議，故約定原告每次用車加油相關費用與系爭工程行各負擔50％。再者，系爭工程行與原告合作期間，原告除承攬系爭工程行之工作外，亦有承攬其他業主之工作，而因原告並無貨車，原告向系爭工程行租借貨車以利承攬其他業主之工作收取報酬。綜合上情，原告與系爭工程行應屬承攬契約之承包人，實為系爭工程行委外之送貨員，兩造間之契約關係應為承攬契約，原告自不得依相關勞動法令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等語置辯。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有無僱傭之勞動契約關係存在？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即僱傭契約依民法第482條之規定，係以約定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僱用人服勞務，僱用人給與報酬為其成立要件。就此項成立要件言之，僱傭契約在受僱人一方，僅止於約定為僱用人供給一定之勞務，即除供給一定勞務之外，並無其他目的，在僱用人一方，亦僅約定對於受僱人一定勞務之供給而與以報酬，縱使受僱人供給之勞務不生預期之結果，仍應負給與報酬之義務，此為其所有之特徵（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619號判例要旨參照）。至稱承攬者，則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亦有明文。即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僱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而承攬契約之當事人則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二者性質並不相同（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73號判決意旨可參）。次按勞基法第2條第1款規定，「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勞動契約法第1條規定：「稱勞動契約者，謂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又勞動契約之從屬性，具有下列內涵：1.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3.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347號、88年台上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如勞務債務人就其實質上從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以自由決定，其報酬給付方式並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係自行負擔業務之風險，則其與所屬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不高，尚難認屬上開規定所稱勞動契約（大法官釋字第740號解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01號民事判決亦可參照）。
　⒉本件兩造對於渠等間成立之契約性質迭有爭執，惟均未能提出兩造間簽立之任何契約文書為佐，是本院應按其契約類型特徵依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經查，原告為被告處理送貨事宜，僅需於指定時間送達至客戶指定地點，原告得自行安排運送貨物之路線、次序及完成方式，且被告並未限制或禁止原告在外承攬其他送貨業務，足見對原告亦無懲戒權可言，自難認兩造間具有人格從屬性。又原告就其係按運費與被告以原告六成、被告四成拆帳支領所得等事實，並不爭執，則原告所得實際上既係由客戶繳交之運費而來，且未見有一定業績之要求，足見其所得乃屬工作成果之對價，應自行負擔業務風險，其雖主張兩造另有約定保障底薪4萬2,000元之事實，惟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且觀諸原告所提出車趟紀錄表上所載支領所得之計算情形，其中111年6月、112年1月(見本院卷第87頁、第101頁)就運費拆帳後，原告所得未達4萬2,000元，然雙方並未以4萬2,000元計算所得，亦未見原告有何異議，是尚難認兩造間就原告所得有保障底薪4萬2,000元之約定。再原告雖係使用被告之車輛送貨，然原告每月尚需負擔所支出油錢50%，顯然其亦需負擔營業成本。是以，足見兩造之間欠缺勞務對價性且不具有經濟上之從屬性。再查，原告得獨立對外完成送貨業務，並無需與被告之員工分工協力始能完成之情，足認兩造間亦不具組織上從屬性。至被告每月雖有補貼原告勞、健保費1,500元，然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與被告間於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既均不具從屬性，是兩造間契約關係非屬僱傭之勞動契約，被告自無違反投保義務可言，然報酬給付項目本諸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間本可自行約定，是尚無從以此據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從而，依兩造間勞務提供及報酬給付情形觀之，兩造間非成立僱傭契約，應認係成立承攬契約，甚為明確，是原告主張兩造間為僱傭關係云云，顯非可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足之工資、資遣費、預告工資、特休未休折算工資等共計14萬2,510元，並提繳勞工退休金4萬9,464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個人專戶，是否有據？
　　經查，本件兩造間之契約關係非屬僱傭之勞動契約，而應係承攬契約，且並無保障底薪4萬2,000元之約定，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本件自無勞基法及相關勞工法令之適用。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未給足之工資4萬2,000元、資遣費5萬7,250元、預告工資2萬8,000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萬5,260元共計14萬2,510元，並提繳勞工退休金4萬9,464元，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兩造間契約關係非屬僱傭之勞動契約，是原告依相關勞動法令，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4萬2,510元，暨被告應提繳勞工退休金4萬9,464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個人專戶，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